
附件1：

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考条件

一、报考条件

   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的居民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并符合助理社会工作师或社会工作师报名条件的人员，均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的考试。

    （一）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报名条件： 

    1、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； 

    2、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； 

    3、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； 

    4、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； 

    5、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。

    （二）社会工作师考试报名条件：

    1、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，并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后，从事社会工作满6年； 

    2、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；

    3、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社会工作满3年；
    4、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，从事社会工作满1年； 

    5、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； 

    6、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，其从事社会工作年限相应增加2年。

    二、专业工作年限计算

    报考条件中涉及专业工作时间期限的，均计算到报考当年年底。

    三、因有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，已按有关规定处理，尚在停考期内的人员，不得报名参加该项考试。

附件2：

从事社会工作年限证明

我单位         同志，从事社会工作累计共      年。

	起止年月
	从事何种专业工作
	担任何职务

	    年  月―― 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――    年  月
	
	

	    年  月――    年  月
	
	

	  年  月――    年  月
	
	

	  年  月――    年  月
	
	

	  年  月――    年  月
	
	


在我单位工作期间，该同志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法律、法规，无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。

特此证明。

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3:

2017年度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工作计划

	时      间
	工  作  安  排

	3月2日
	市印发考务工作的通知

	3月20日至29日
	网络报名（老考生同时进行网上交费，交费时间截至4月16日止）

	3月28日至30日
	市民政局组织报考条件审查

	4月5日前
	市民政局将通过审查资料送市人事考试办

	4月7日前
	市人事考试办将已通过报考资格审查的人员在网报后台进行确认

	4月10日至16日
	通过报考资格审查的新考生（含省外转入考生）进行网上交费

	6月12日至16日
	考生从网上下载“准考证”

	6月17日至18日
	考试

	国家核准考试成绩后
	公布考试成绩


抄送：市民政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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